
 

屋 宇 署 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 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

APP-132

 

上 蓋 面 積 及 建 築 物 周 圍 的 空 地  

本 作 業 備 考 闡 述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在 審 批 申 請 靈 活 計 算

上 蓋 面 積 及 建 築 物 周 圍 的 空 地 時 會 考 慮 的 因 素，從 而 促 進 樓 宇

的 創 新 設 計 。  

 

2 .  屋 宇 署 不 時 收 到 建 造 業 界 就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

有 關 應 用 上 蓋 面 積 及 建 築 物 周 圍 空 地 的 條 文 的 查 詢，以 容 許 樓

宇 設 計 有 更 大 的 靈 活 度 。 為 了 促 進 樓 宇 創 新 設 計 ， 對 於 更 靈 活

應 用 《 建 築 物 （ 規 劃 ） 規 例 》 第 2 0 及 2 5 條 規 定 的 申 請 ， 建 築 事

務 監 督 原 則 上 會 按 照 申 請 的 個 別 情 況 作 出 考 慮，並 變 通 有 關 條

文 。  
 
向 後 退 入 方 案  
 
3 .  對 把 整 幢 樓 宇 從 毗 連 街 道 的 地 盤 界 線 向 後 退 入 的 相

關 申 請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考 慮 下 列 準 則 ：  
 

( a )  就 非 住 用 樓 宇 而 言，向 後 退 入 部 分 的 面 積 不 少 於

地 盤 面 積 的 8 % ， 以 及 就 住 用 樓 宇 而 言 ， 向 後 退

入 部 分 的 面 積 不 少 於 地 盤 面 積 的 1 8 %。就 綜 合 用

途 樓 宇 而 言，應 分 別 說 明 其 非 住 用 部 分 及 住 用 部

分 向 後 退 入 已 達 所 需 的 8 % 和 1 8 % ；  

( b )  樓 宇 向 後 退 入 部 分 的 長 度 不 少 於 其 臨 街 面 長 度

的 一 半，以 及 不 少 於 1 0 米 或 其 臨 街 面 總 長 度（ 就

正 面 總 長 度 少 於 1 0 米 的 地 盤 而 言 ） ；  

( c )  向 後 退 入 部 分 及 因 而 興 建 的 平 台 及 上 蓋 地 方 的

管 理 及 保 養 ， 會 有 令 人 滿 意 的 安 排 ；  

( d )  向 後 退 入 部 分 有 適 當 園 境 設 施 及 ／ 或 已 鋪 路

面 ， 並 且 是 空 曠 、 無 上 蓋 和 沒 有 任 何 永 久 構 築 物

的 （ 園 境 設 施 和 疏 孔 邊 界 牆 除 外 ） ；  

( e )  向 後 退 入 部 分 會 有 助 改 善 街 道 的 環 境 ； 及  

( f )  向 後 退 入 部 分 不 包 括 根 據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例 》

第 2 2 條 撥 供 或 已 交 還 作 公 眾 通 道 的 地 方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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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如 完 全 符 合 上 述 3 ( a ) 至 ( f ) 的 準 則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會 考

慮 根 據 附 錄 A 1（ 住 用 樓 宇 ） 和 附 錄 B 2（ 非 住 用 樓 宇 ） 的 列 表 所

載 的 水 平 高 度 及 相 關 的 百 份 率，容 許 改 變 樓 宇 在 不 同 水 平 高 度
1 3的 上 蓋 面 積 。 為 此 ， 只 要 住 用 樓 宇 的 地 盤 有 蓋 總 面 積 不 超 過

地 盤 面 積 的 6 3 % 2，而 非 住 用 樓 宇 的 地 盤 有 蓋 總 面 積 不 超 過 地 盤

面 積 的 8 0 % 或 附 錄 B 所 述 的 百 份 率 （ 以 較 大 者 為 準 ） ， 以 下 面

積 可 不 在 評 估 中 計 算 ：  
 

( a )  位 於 斜 坡 地 盤 的 非 住 用 或 住 用 樓 宇 範 圍 下 某 特

定 水 平 高 度 的 非 挖 掘 或 回 填 部 分（ 見 附 錄 C 的 例

子 ） ； 及  

( b )  非 住 用 樓 宇 的 開 敞 式 上 蓋 部 分 須 符 合《 聯 合 作 業

備 考 》第 1 號 及 第 2 號 所 訂 環 保 設 施 的 要 求 ， 而

這 些 地 方 是 指 定 為 樓 宇 所 有 佔 用 人 均 可 進 出 的

公 用 部 分 ， 以 及 沒 有 進 行 商 業 活 動 。  

 

提 供 空 地 方 案  
 
5 .  為 鼓 勵 轉 變 香 港 成 為 擁 有 具 吸 引 力 和 富 動 感 景 觀 的

城 市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亦 會 考 慮 靈 活 應 用《 建 築 物（ 規 劃 ）規 例 》

第 2 0 條 及 第 2 5 條（ 如 適 用 ）有 關 上 蓋 面 積 及 建 築 物 周 圍 的 空 地

的 規 定 ， 容 許 在 設 計 創 新 及 可 持 續 的 樓 宇 時 給 予 更 大 靈 活 度 ，

締 造 以 天 空 為 背 景 的 優 美 宜 人 都 市 輪 廓。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批 准

對 相 關 規 例 作 出 變 通 或 豁 免，但 須 視 乎 個 別 個 案 是 否 符 合 下 列
4準 則 ， 以 及 令 其 信 納 該 樓 宇 設 計 創 新 與 及 外 形 及 布 局 富 動

感 ， 並 與 周 圍 環 境 融 和 配 合 ：  
 

( a )  就 擬 建 樓 宇 方 案 而 言，其 地 盤 內 建 築 物 周 圍 未 建
5 6築 的 空 地 體 積 不 得 少 於 “ 理 論 上 可 行 的 方 案 ＂

計 算 所 得 的 未 建 築 空 地 體 積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住 用 樓 宇 包 括 綜 合 用 途 樓 宇 的 住 用 部 分 。  
2 非 住 用 樓 宇 包 括 綜 合 用 途 樓 宇 的 非 住 用 部 分 。  
3 有 蓋 總 面 積 為 地 盤 被 樓 宇 所 遮 蓋 的 部 分 ， 或 簡 單 來 說 ， 即 光 線 垂 直 射 落 地 盤 所 形

成 的 陰 影 部 分 。 有 關 面 積 應 包 括 根 據 《 聯 合 作 業 備 考 》 第 1 號 及 第 2 號 於 計 算 上 蓋

面 積 時 所 豁 免 的 設 施 ， 但 不 包 括 根 據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

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1 9 所 指 的 伸 出 物 。  
4 在 樓 宇 每 一 層 均 採 用 第 5 ( c ) 及 ／ 或 ( d ) 段 所 訂 明 的 最 大 准 許 上 蓋 面 積 的 建 築 設

計 ， 可 能 不 會 被 視 作 創 新 設 計 。  
5 在 計 算 “ 擬 建 樓 宇 方 案 ＂ 以 及 “ 理 論 上 可 行 的 方 案 ＂  的 建 築 物 周 圍 未 建 築 的 空

地 體 積 時 ， 必 須 由 建 築 物 緊 連 街 道 中 最 低 的 街 道 的 平 均 水 平 ， 量 度 至 “ 理 論 上 可

行 的 方 案 ＂  的 建 築 物 最 高 的 實 用 樓 面 空 間 之 上 的 屋 頂 的 平 均 高 度 。  
6 就 本 作 業 備 考 而 言 ， “ 理 論 上 可 行 的 方 案 ＂ 應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和 相 關 規 例 ，

以 及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所 訂 明 的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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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擬 建 樓 宇 的 建 築 物 總 樓 面 面 積 不 得 超 越 “ 理 論

上 可 行 的 方 案 ＂ ；  

( c )  住 用 樓 宇 或 綜 合 用 途 樓 宇 的 住 用 部 分 在 任 何 水

平 高 度 的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不 會 超 過 6 3 % ； 及  

( d )  非 住 用 樓 宇 或 綜 合 用 途 樓 宇 的 非 住 用 部 分 ， 在

街 道 水 平 以 上 不 超 過 2 4 米 的 任 何 水 平 高 度 的 最

大 上 蓋 面 積 不 會 超 過 9 2 % ； 在 街 道 水 平 以 上 超

過 2 4 米 的 任 何 水 平 高 度 的 最 大 上 蓋 面 積 不 會 超

過 8 0 % 。  
 

6 .  若 要 獲 批 予 上 文 第 3 至 第 5 段 所 載 列 有 關 上 蓋 面 積 的

寬 免 ， 必 須 符 合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

師 作 業 備 考 》A P P - 1 5 1 就 批 出 總 樓 面 面 積 寬 免 所 訂 明 的 相 同 先

決 條 件 。  
 

7 .  儘 管 如 此 ， 在 設 計 建 築 發 展 項 目 時 ， 必 須 遵 從 法 定 規

劃 圖 則 所 訂 明 的 有 關 上 蓋 面 積 的 規 限 （ 如 有 的 話 ）。 如 任 何 已

獲 批 的 建 築 設 計 依 據 上 述 的 靈 活 安 排 必 須 修 訂 契 約，則 在 批 准

修 訂 契 約 後 或 須 補 繳 地 價 。 在 這 方 面 ， 請 參 閱 由 地 政 總 署 轄 下

地 政 處 發 出 的 作 業 備 考 編 號 1 / 2 0 0 4 （ 可 於 該 署 網 站

h t t p : / / w w w . l a n d s d . g o v . h k 下 載 ） ， 而 該 備 考 所 載 的 程 序 必 須 予

以 遵 守 。  
 
 
 
 
 
 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區 載 佳  
 
 
 
 

檔    號 ：  BD GR/BREG/P/2 
BD GR/CONS/25 

 
 
本 作 業 備 考 前 稱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8 0
初    版 ：  2 0 0 4 年 1 月  
本 修 訂 版 ：  2 0 1 2 年 1 2 月 （ 助 理 署 長 ／ 拓 展 1 ）  

（ 修 訂 第 2 、 3 、 4 和 7 段 ， 並 加 入 第 5 和 6 段 ）  
 



 

附 錄 A  
（《 認 可 人 士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APP-132） 

 

於 指 定 高 度 的 住 用 樓 宇 獲 准 的 上 蓋 面 積  

由 街 道 水 平 至 建 築 物 的  

水 平 高 度 （ 米 ）  上 蓋 面 積 的 百 份 率  

不 超 過 2 4  6 3  
2 5  6 2  
2 6  6 0  
2 7  5 9  
2 8  5 8  
2 9  5 6  
3 0  5 5  
3 1  5 4  
3 2  5 3  
3 3  5 3  
3 4  5 2  
3 5  5 1  
3 6  5 0  
3 7  5 0  
3 8  4 9  
3 9  4 9  
4 0  4 8  
4 1  4 8  
4 2  4 8  
4 3  4 7  
4 4  4 7  
4 5  4 6  
4 6  4 6  
4 7  4 5  
4 8  4 5  
4 9  4 4  
5 0  4 4  
5 1  4 3  
5 2  4 3  
5 3  4 3  
5 4  4 2  
5 5  4 2  
5 6  4 2  
5 7  4 2  
5 8  4 2  
5 9  4 1  
6 0  4 1  
6 1  4 1  

超 過 6 1  4 0  

 
( 2 0 1 2 年 1 2 月 修 訂 )



 

附 錄 B  
（《 認 可 人 士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APP-132） 

 

於 指 定 高 度 的 非 住 用 樓 宇 獲 准 許 的 上 蓋 面 積  

由 街 道 水 平 至 建 築 物 的  

水 平 高 度 （ 米 ）  上 蓋 面 積 的 百 份 率  

不 超 過 2 4  9 2  
2 5  9 1  
2 6  9 1  
2 7  9 0  
2 8  9 0  
2 9  8 9  
3 0  8 8  
3 1  8 8  
3 2  8 7  
3 3  8 6  
3 4  8 6  
3 5  8 5  
3 6  8 5  
3 7  8 4  
3 8  8 3  
3 9  8 3  
4 0  8 2  
4 1  8 1  
4 2  8 0  
4 3  8 0  
4 4  7 9  
4 5  7 8  
4 6  7 7  
4 7  7 7  
4 8  7 6  
4 9  7 5  
5 0  7 4  
5 1  7 3  
5 2  7 3  
5 3  7 2  
5 4  7 1  
5 5  7 0  
5 6  6 9  
5 7  6 8  
5 8  6 8  
5 9  6 7  
6 0  6 6  
6 1  6 5  

超 過 6 1  6 5  

 
( 2 0 1 2 年 1 2 月 修 訂 )



附 錄 C  
（《 認 可 人 士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APP-132） 

計 算 建 於 斜 坡 上 建 築 物 的 某 特 定 水 平 的 上 蓋 面 積 例 子

於指定水平高度上、可豁免計入

上蓋面積的非挖掘或回填部分 

邊
界

街道

供住戶享用的主天

台以外的平台 

於某特定水平的上蓋面

積不得超過附件A／B的

指定上蓋面積 

邊
界

( 2 0 1 2 年 1 2 月 修 訂 )

有蓋總面積不得超過：

－住用樓宇：地盤面積的63%或 
－非住用樓宇：地盤面積的80%或於附件

B中顯示的百份率（以較

大者為準）




